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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處理少數族裔人士的事宜  

 
 

  雖然保安事務委員會從未討論警方處理少數族裔人士的

事宜，但劉慧卿議員曾在 2008年3月1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，提出有

關 "警方處理涉及少數族裔人士的個案 "的書面質詢。有關的質詢及

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 I。  
 
2.  在審議 2008-2009年度開支預算期間，劉慧卿議員詢問政

府當局推行何種措施，協助前線警務人員認識香港不同種族的處

境、文化及特徵。政府當局在提交財務委員會的答覆文件中表示，

在 2007-2008年度，警隊為協助前線警務人員認識香港少數族裔的

處境、文化及特徵，已推行了下述措施  ⎯⎯  
 

(a) 成立警隊 "關注少數族裔人士工作小組 "，以協調及統

籌各警區為加強與少數族裔人士的溝通和聯繫而推

行的措施，並檢討有關工作的進展和成效，以及在有

需要時繼續制訂進一步協助少數族裔的可行措施；  
 
(b) 舉辦語言訓練班，讓警務人員認識少數族裔的語言，

例如尼泊爾語及烏爾都語；  
 
(c) 為學警及在職警務人員舉辦座談會及提供培訓，讓警

務人員更深入認識不同種族的處境、文化及特徵；  
 
(d) 印製認識不同種族人士的小冊子，以供前線人員參

考；及  
 
(e) 將有關不同種族人士的知識及上述活動的詳情刊載

於警方內部刊物 "警聲 "，以提升警務人員對不同種族

人士的認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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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2009年 3月 17日在紅磡發生一宗開槍事件，導致一名尼泊

爾人身亡的事故後，傳媒在 2009年 3月底至 4月初曾就警方處理少

數族裔人士的事宜作出報道。相關的新聞報道及警方就此發出的

新聞稿分別載於附錄 II及附錄 III，供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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